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班級代表大會議事規則 
114年01月02日班代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一條設立班級代表大會訂

之。 

第二條 班級代表大會主席由學聯會主席擔任之。 

第三條 班級代表大會主席因故而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班級代表互相推選一人之。 

第四條 一、班級代表應自行出席班級代表大會，若因故無法出席，應於班級代表大會前 

  一日通知主席。 

二、若因故無法出席，且未於班級代表大會前一日通知主席，則以缺席論之。 

第五條 一、有關幹部應列席班級代表大會。若有關幹部因故無法列席班級代表大會者， 

  需於班級代表大會前一日通知主席，並行通知代理人參加。 

第六條 所有出席及列席人員班級代表大會均應屬名於簽到單。 

第二章 班級代表權利與義務 

第七條 班級代表之權利及義務： 

一、代表班級傳達意見。 

二、彙整學生意見。 

三、參與會議討論。 

四、議決本會會務議案。 

第三章 日常會務與執行 

第八條 議案應以線上提案表單方式提出。若係為章程訂定或章程修改案，則應附條文及

立法理由。 

第九條 一、班級代表或學聯會提案若係為章程訂定或章程修改案，應至少一人以上連署 

  及附議。 

二、提案人撤回提案時，應於撤案前通知連署人。 

第十條 一、學聯會秘書組應訂定提案受理截止時間，自公告受理之提案至截止時間不得 

  少於五日整。 

二、自提案受理截止後之提案，不得列入會議議程。並得邀請提案人於臨時動議 

  時提案。 

第十一條 一、出席班級代表或學聯會提出臨時提案，以亟待解決事項為限，得於臨時動 

  議時由書面及口頭提出。 

二、班級代表或學聯會提出臨時動議應至少一人以上附議。 

三、提出臨時動議之班級代表或學聯會代表，應於臨時動議時進行提案說明， 

  每案以三分鐘為限。 

第十二條 一、針對議案內容認為有誤且應行修正者，班級代表或學聯會得在三天前提出 

  修正動議，並修正原議案內容，提出修正動議之班級代表或學聯會代表， 

  應進行提案說明，每案應以三分鐘為限。 

二、針對議案內容認為無須逕行提案者，班級代表或學聯會得在三天前提出撤 

  案動議，則班代大會不予討論。 

第十三條 一、議案之修正動議討論終結後，應先提付表決。 

二、表決通過時，依次序在後之同一事項之修正動議，無須再行討論及表決。   

第四章 議事日程 

第十四條 議事日程應按每學期開會次數，依次分別編製。 

第十五條 一、議事日程應記載開會時間、報告事項、討論事項等其他事項，並檢附各議 

  案之提案全文及相關文書。 



二、由學聯會及班級代表提出之章程訂定或章程修改案，於討論及議決前，應 

  先列入報告事項之。 

第十六條 一、議事日程由學聯會秘書組編擬，經學聯會審查後公告給班級代表。 

二、除特殊情形，應告知外，至遲於開會前二日送達。 

第十七條 一、遇應先處理事項未列入議事日程，或已列入而順序在後者，會議主席及出 

  席班級代表得提議變更議程。 

二、出席班級代表之提議，應經一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第十八條 議事日程所定之議案未能開議，或議而未能完結者，由學聯會秘書組編入下次 

議事日程。 

第五章 開會 

第十九條 班級代表大會於每學期初及學期末召開，必要時得由班級代表三分之一班級代 

表提出召開臨時會，並由學聯會秘書組商討後召開班級代表大會臨時會。 

第二十條 報告事項完畢後，除有變更議程之動議外，主席即宣告進行討論事項。 

第二十一條 議事日程所列之議案議畢，或散會時間已屆，主席應即宣告散會。 

第二十二條 散會時已屆而議事未畢，主席應徵詢出席班級代表同意酌定延長時間或另行 

開會。 

第六章 討論 

第二十三條 主席宣告進行討論事項後，即照議事日程所列之議案依次序逐案討論。 

第二十四條 一、班級代表發言之時間，由主席於發言前宣告之。 

二、若超過前項時間者，主席得視情況終止發言。 

第二十五條 一、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時，應徵得班級代表同意後， 

  得宣告停止討論。 

二、出席班級代表亦得提出停止討論之動議，經一人以上連署或附議，不經 

  討論，由主席逕付表決。 

第二十六條 班級代表若認為議案仍須討論，得另行提出動議繼續討論之，經一人以上連 

署或附議，不經討論，由主席逕付表決。 

第七章 表決 

第二十七條 討論終結或停止討論之議案，出席班級代表有異議時，主席得提付表決。 

第二十八條 一、班級代表大會議案表決方法如下： 

  （一）口頭表決。 

  （二）舉手表決。 

二、前項使用方法由主席宣告之。 

第三十條 一、表決應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二、若使用舉手表決時，以多數為可決。 

第三十一條 修正動議討論終結，應先提付表決；表決得可決時，次序在後之同一事項修

正動議，無須討論及表決。 

第三十二條 出席班級代表對於表決結果提出異議時，經一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得要求重

付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第八章 議事錄 

第三十三條 議事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次及其年、月、日、時。 

（二）會議地點。 

（三）出席者姓名、人數。 

（四）請假者姓名、人數。 

（五）缺席者姓名、人數。 



（六）列席者姓名、職稱。 

（七）主席。 

（八）紀錄者姓名。 

（九）報告及報告者職稱，暨報告後決定之事項。 

（十）議案名稱及決議。 

（十一）表決方式及可否之數。 

（十二）其他事項。 

第三十四條 一、班級代表大會議事錄應於下次班級代表大會時，由秘書組宣讀，每學期 

  最後一次班級代表大會之議事錄，於散會前宣讀。 

二、前項之議事錄，出席班級代表認為有誤、遺漏時，應以書面提出，由主 

  席逕行處理。 

第三十五條 議事錄應印送全體班級代表，經宣讀後，除認為秘密事項外，並由學聯會公 

告。 

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一、班級代表大會得開放本校學生旁聽之。 

二、旁聽規則由班級代表大會另定之。 

第三十七條 本規則由班級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 


